
7星期五

2021年 6月 18日就案说法责编：刘帅 电话：0311-89920082

邮箱：fayuanzk@126.com

□ 李金玲

2019年5月25日，贾某和某婚介公
司签订协议书，约定贾某向婚介公司交
齐 15 万元，婚介公司则负责贾某到越
南相亲的一切事宜，包括在越期间生活
消费、彩礼、在越南举行婚礼、结婚后女
方随男方回国所需的一切费用及回国
后为双方办理相关手续等费用。随后，
贾某被安排前往越南相亲，经多次相
亲，贾某与一名越南籍女子确定关系
后，在越南举行结婚典礼。2019 年 8 月
21 日，贾某与该越南籍女子回到国内，
并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。贾某向婚介
公司支付各类费用共计 16 万元。在生
活一段时间后，越南女子不告而别。为
此，贾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婚介
公司签订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无效并
返还所付服务费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贾某与婚介公
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是婚介公司以
营利为目的为贾某提供涉外婚姻介
绍服务，违背了国家禁止进行涉外婚
姻介绍活动的规定，将婚姻商品化，
有损社会公德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，
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。原告
贾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资
由婚介公司为其介绍越南新娘，其对
找越南新娘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有
一定认知，故原告贾某自身应当承担
一定的过错责任。被告婚介公司违
规从事涉外婚姻的介绍业务，有损社
会公德，扰乱社会秩序，显然存在过
错 。 综 上 ，当 事 各 方 均 存 在 一 定 过
错，各自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结合
此案案情，法院最终酌定婚介公司返
还原告贾某 8 万元。

此案中，原告与越南新娘结婚登
记后不久，越南新娘即离开原告，原
告诉至法院，要求法院确认其与被告
婚介公司签订的婚姻介绍服务合同
无效并返还所付服务费。该案在审
理阶段时，民法典尚未生效，法官在
裁判案件时主要适用了合同法第七
条 、第 五 十 二 条 、第 五 十 八 条 的 规
定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人 民 共 和 国 合 同 法 > 若 干 问 题 的 解
释（一）》第十条规定，当事人超越经
营范围订立合同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
定合同无效。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、

特许 经 营 以 及 法 律 、行 政 法 规 禁 止
经营规定的除外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于 加 强 涉 外 婚 姻 介 绍 管 理 的 通 知》
第 一 条 规 定 ：严 禁 成 立 涉 外 婚 姻 介
绍机构。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其他
任何单位都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涉
外婚姻介绍业务。任何个人不得采
取欺骗手段或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
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。对已
成立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
绍的机构，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、工
商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联 合 进 行 清 查 ，一
经查出，坚决取缔；对在婚姻介绍活

动中采取欺骗手段或牟取暴利造成
严 重 后 果 的 直 接 责 任 者 ，要 由 司 法
机 关 依 法 惩 处 。 根 据 上 述 规 定 ，在
国 家 禁 止 涉 外 婚 姻 介 绍 情 况 下 ，被
告婚介公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并收
取 相 关 费 用 ，法 院 在 综 合 考 虑 案 情
后，认定合同无效，并作出了原被告
双方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的
判决。

随着民法典的生效实施，民法典
第一百五十三条对无效合同做了新
规定，即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
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但是，该
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
无效的除外。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
法律行为无效。这种跨国婚介机构
通过收取中介费，介绍有意愿的男性
与越南女性相亲，在几天时间内完成
相亲之后，付给女方彩礼和“三金”，
然后办完相关手续，接“新娘”回家的
案例，合同双方拟定的是明码标价各
取所需的跨国婚姻介绍服务合同，从
民 法 典 角 度 来 看 ，此 类 合 同 认 定 无
效，合同表面上违反的是规章，但认
定其无效的原因实质则是违背公序
良俗。

无论中国还是越南的法律都禁
止成立任何涉外婚姻中介机构，任何
人不得以欺骗手段或者以盈利为目
的，实施或者变相实施涉外婚姻介绍
活动。涉外婚姻中介都是“黑中介”，
都是不合法的，因此，不要通过所谓
的 涉 外 婚 姻 中 介 进 行“ 买 卖 婚 姻 ”。
人口不是商品，通过这种方式“买卖
婚姻”，不仅在发生纠纷时，权益难以
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，更有可能触及
法律红线，掉入收买、拐卖甚至是婚
姻诈骗的旋涡。此案中虽认定涉外
婚姻服务合同无效，贾某所付费用酌
情返还，但下一步贾某有可能陷入离
婚难的窘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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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外婚介服务 违背公序良俗

□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 帅

日 常 生 活 中 ，有 时 会 发 生“ 飞
来横祸”，这种意外发生的事故，到
底该由谁来赔偿呢？近日，黄骅市
人 民 法 院 审 结 了 一 件 因 电 线 杆 倒
塌砸伤人的案件。

2020 年 7 月，王某行走至某农
场时，被突然倒下的电线杆砸伤，
造成多处椎体骨折和棘突骨折，经
医院鉴定分别构成九级伤残、十级
伤残，入院治疗 42 天。面对“飞来
横祸”，王某无奈之下将电线杆所
属公司告上法庭，请求法院维护自
己 的 合 法 权 益 。 面 对 原 告 王 某 的
诉求，电线杆所属公司辩称：电线
杆虽然为其所有，但是其倒塌原因
尚无法确认，且原告王某实际为农
村户口，申请的城镇赔偿标准不符
合规定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，被告某公司
作为电线杆的所有者，负有对电线
杆维护、管理的职责，理应对原告
的损失进行赔偿。最终，黄骅法院

判决：以城镇标准判决该公司赔偿
王某各项损失共计 26 万余元。被
告公司对判决结果并不认可，提起
上诉，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
后最终维持原判。

面 对 双 方 当 事 人 诉 求 按 不 同
赔偿标准赔偿的问题，黄骅市人民
法院的判决依据有二：一是根据原
告提交的租赁合同、同楼道邻居出
具的证明、社区证明、工作情况以
及法官实地考察情况，可以确认王
某虽为农村户口，但一直在城镇工
作 生 活 ，其 收 入 也 来 源 于 城 镇 工
作；二是根据 2020 年 3 月 27 日省法
院等四部门关于印发《河北省道路
交 通 事 故 损 害 赔 偿 项 目 计 算 标 准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冀高法【2020】31
号），残疾赔偿金计算方法为：上一
年 度 河 北 省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
收 入 ×20 年（受 害 人 60 周 岁 以 上
的 ，年 龄 每 增 加 1 岁 减 少 一 年 ；75

周岁以上的，按 5 年计算）×伤残赔
偿 系 数 。 此 规 定 明 确 了 残 疾 赔 偿
金 是 按 照 河 北 省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
支 配 收 入 进 行 赔 偿 。 参 照 有 关 精
神，在道路交通侵权类案件中，为
保 证 被 侵 权 人 的 合 法 权 益 ，实 现

“同命同价”，不再区分农村、城镇，
一律按照城镇标准赔偿。

依 照 民 法 典 第 一 千 二 百 五 十
三条规定，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
他 设 施 及 其 搁 置 物 、悬 挂 物 发 生
脱 落 、坠 落 造 成 他 人 损 害 ，所 有
人 、管 理 人 或 者 使 用 人 不 能 证 明
自 己 没 有 过 错 的 ，应 当 承 担 侵 权
责 任 。 所 有 人 、管 理 人 或 者 使 用
人赔偿后，有其他责任人的，有权
向 其 他 责 任 人 追 偿 。 作 为 建 筑
物、构筑物或搁置物、悬挂物的所
有 人 、管 理 人 应 当 加 强 安 全 防 范
的意识，提高警惕，履行定期维护
的义务，以防事故发生。同时，公
民 也 应 加 强 危 险 防 范 意 识 ，主 动
远 离 风 险 源 ，最 大 限 度 维 护 自 己
的生命安全。

□ 吕宁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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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线杆倒塌砸伤人
“飞来横祸”谁赔偿

生活中，时常会遇到赠与物品后因
当事人反悔想撤销赠与的情形。但是
夫妻一方基于离婚事由赠与子女的房
屋能否擅自撤销赠与呢？前不久，平乡
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。

赵某与李某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赵
某 名 下 有 一 处 房 产 ，属 于 其 个 人 财
产。2017 年，二人在平乡县民政局协议
离 婚 ，离 婚 协 议 书 约 定 ：“ 女 儿 小 赵 随
李某生活，儿子随赵某生活，两个孩子
的 抚 养 费 由 双 方 自 行 承 担 ；赵 某 名 下
的 房 屋 归 女 儿 小 赵 所 有 ，待 过 户 条 件
成 熟 时 ，赵 某 负 责 过 户 到 女 儿 小 赵 名
下；该房屋李某有居住权，不允许其他
无关人员居住，如有违反，撤销李某居
住权；房屋在赵某名下期间，如私自变
卖，或设立其他权利，由赵某负责解决，
给李某造成损失由赵某负责赔偿；其他
财产无争议。”后来，赵某自行将该房屋
出售给他人。小赵认为赵某未经其监
护人李某的同意，擅自将此房屋出卖给
他人，已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，遂将赵
某诉至平乡县人民法院，请求赵某给付
因 其 私 自 卖 房 给 原 告 造 成 的 经 济 损
失。在庭审中，赵某主张赠与人在权利
交付前享有任意撤销权，虽然自己曾做

出了房屋赠与小赵的意思表示，但是因
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及生活处于困境中，
因此要求撤销赠与行为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：赵某与李某签订协
议是自愿的，没有欺诈和胁迫。离婚协
议中赠与合同与合同法的合同不能等
同，离婚中的赠与和整个离婚协议是一
个整体，处分赠给子女财产的行为是有
目的性的，赠与房产的条款不能任意撤
销，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。故离婚协议
中赠与孩子的约定成立并生效。综上，
被告出卖房屋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，应
当予以赔偿。关于因被告出售房屋给
原告造成的损失问题，房屋买卖合同及
税收完税证明能够证实被告出售该房
屋净得款项为 50 余万元。综上所述，被
告不管出自何种原因，自行出售赠与给
原告的房屋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，也有
违公序良俗原则，其给原告造成的损失
应给予赔偿。据此，判决被告赵某赔偿
原告小赵经济损失 50 余万元。

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
实信用原则，应当忠实有效履行赠与合
同中的有关规定，没有法律规定的可撤
销 情 形 ，赠 与 人 不 能 随 意 撤 销 或 者 变

更。对 于 离 婚 财 产 中 的 赠 与 ，因 涉 及
财 产 与 身 份 的 双 重 属 性 ，当 事 人 在 签
订 赠 与 合 同 时 更 应 当 慎 重 考 量 ，合 同
一 旦 达 成 ，赠 与 人 就 不 能 像 普 通 民 事
赠与合同那样行使任意撤销权。根据
我 国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，离 婚 协 议 中 关 于
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
财 产 分 割 达 成 的 协 议 ，对 男 女 双 方 具
有 法 律 约 束 力 ，包 含 身 份 与 财 产 双 重
属性的赠与应当综合考量。此案的房
屋赠与协议和调解离婚协议应属于一
个 系 统 的 整 体 ，夫 妻 能 够 协 议 离 婚 要
以 房 屋 赠 与 的 顺 利 完 成 为 基 础 ，因 此
此 案 中 的 房 屋 赠 与 属 于 家 事 赠 与 ，含
有 身 份 与 财 产 的 双 重 属 性 ，不 同 于 传
统 案 件 中 的 普 通 财 产 赠 与 ，故 赠 与 一
方不能擅自撤销。

另外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具
有救灾、扶贫等社会公益、道德义务性
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。李某和被告
赵 某 在 离 婚 协 议 中 对 于 离 婚 、子 女 抚
养、财产分割等均作出了明确的约定，
且依据约定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
婚登记手续。可见该约定是双方经过
慎重考虑后对相关财产作出的处理意
见 ，该 赠 与 行 为 系 被 告 将 涉 案 房 屋 赠
与 自 己 的 女 儿 ，属 于 具 有 道 德 义 务 性
质 的 赠 与 ，目 的 在 于 以 财 产 补 偿 方 式

弥补父母离婚对子女身心所造成的伤
害 ，并 为 其 今 后 成 长 提 供 良 好 的 物 质
条件，故被告撤销赠与、出售房屋的行
为不妥，且该赠与行为既约定了赠与，
也 约 定 了 赠 与 不 能 履 行 的 责 任 承 担 ，
故 被 告 不 能 行 使 撤 销 权 ，即 使 以 实 际
行 动 导 致 赠 与 不 能 ，也 应 赔 偿 原 告 相
应的损失。

法院的裁判应当有利于社会良好
风尚的形成。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
传统美德，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
重要内容。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亦应
坚持诚实守信。此案中的房屋赠与是
以离婚为目的，且将案涉房屋份额赠与
子女，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善良风俗
和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。

耿甲、耿乙和耿丙系同胞兄弟，小耿
系耿甲的女儿，和耿甲系一个承包户，合
法承包了 14 块耕地，共 6.18 亩。2020 年
4 月 11 日，耿甲兄弟三人因土地纠纷，经
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
了调解协议书，该调解协议书中所涉及
的争议土地登记在耿甲名下，地块面积
2.42 亩，是基本农田，属于家庭承包。该
协议是在小耿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，
小耿得知后认为父亲耿甲与耿乙和耿丙
达成的调解协议，侵害了自己的土地承
包经营权，小耿作为权利人不予认可。
为切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，小耿向阜
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确认
调解协议书无效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根据我国农村土
地承包法的规定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方
式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，其中
家庭承包系以农户为单位。此案中，耿
甲兄弟三人对争议土地签订的调解协议
书是在调解委员会调解下签订的，系当
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虽原告小耿对此
不知情，但其父耿甲作为户主签订协议
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，因此三被告签订
的调解协议书为合法有效协议。原告主
张耿甲未征得其同意私自处分承包地属
无权处分行为，请求确认三被告签订的
调解协议书无效理由不能成立。综上所
述，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

所谓表见代理，是指虽然行为人事
实上无代理权，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
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，其
行 为 的 法 律 后 果 由 被 代 理 人 承 担 的 代
理 。 表 见 代 理 从 广 义 上 看 也 是 无 权 代
理，但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
益与交易的安全，法律强制被代理人承
担其法律后果。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
规定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、超越代理权或
者代理权终止后，仍然实施代理行为，相
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，代
理行为有效。

表见代理制度是基于被代理人的过
失或被代理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
殊关系，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
人 享 有 代 理 权 而 与 之 进 行 民 事 法 律 行
为，代理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
一种特殊的无权代理。表见代理制度的
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。因为如
果让合同相对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详细考
察被代理人的真实意思，不仅会造成经
济上的不合理花费，而且实际操作不具
有现实性。因此，只要相对人有合理的
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，就应该
保护这种信赖利益。

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有四个：须行
为人无代理权；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
人 具 有 代 理 权 的 事 实 或 理 由 ；须 相 对
人 为 善 意 ；须 行 为 人 与 相 对 人 之 间 的
民 事 行 为 具 备 民 事 行 为 的 有 效 要 件 。
依 据 民 法 典 的 规 定 ，行 为 人 没 有 代 理
权、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，仍
然 实 施 代 理 行 为 ，相 对 人 有 理 由 相 信
行为人有代理权的，代理行为有效，该
代 理 行 为 构 成 表 见 代 理 。 结 合 此 案 ，
承 包 地 以 户 为 单 位 ，耿 某 作 为 户 主 签
订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，该协议为
合法有效协议。

说法

因 承 包 土 地 产 生 纠
纷，户主经调解与他人签
订调解书，户主女儿声称
对调解书内容不知情，自
身承包权受侵害——

此调解协议
是否合法有效

说法

离婚时签订的赠与子女房屋协议能否撤销

□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 帅


